
江团发字〔2015〕26号

关于举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专题培训班

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团委，市直属有关团组织：

    去年底，中共中央下发了《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》，今年7月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。为传达贯彻好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推动江门共青团创新发展，团江门市委拟于12月中旬举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专题培训班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和地点

时间：2015年12月10-11日，会期两天

地点：江门市委党校端明楼二楼

报到：新会、台山、开平、鹤山和恩平的学员请于12月10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3:30-14：00在党校学苑楼一楼大厅报到；市直和蓬江区、江海区的学员于14:30在党校端明楼二楼报到；15:00正式开班
二、培训对象

1、团市委委员、候补委员

2、非团市委委员、候补委员的市（区）团委和市直属有关团组织（一级、二级）团干代表

3、江门市出席团中央十七大、团省委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（不含团市委委员、候补委员）

4、各镇（街）、经济开发区团委书记
（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1）

三、培训内容
1、传达学习中央群团工作会议精神

2、团的历史

3、新媒体工作

4、团务工作

（具体培训课程安排另发）

四、培训费用

本次培训费用由团江门市委承担，学员只需自理往返交通费用。

五、食宿安排

新会区、台山市、开平市、鹤山市、恩平市的学员安排在江门市委党校食宿。市直和蓬江区、江海区的学员原则上不安排食宿。
六、注意事项

1、请各市（区）团委、市直属有关团组织负责通知所在市（区）或系统的团市委委员及有关参训人员参加培训，并确保参训人员按时到位。为保证学习效果，请勿选派不能保证全程参与学习的同志参加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于12月8日下午17:00前报送《学员报名表》至团江门市委组织部，邮箱：jmtw333@126.com。

联系人：林沛华  梁爽       联系电话：3273557，传真：3273552

附件：1、培训班名额分配表

      2、学员报名表

共青团江门市委员会

    2015年12月7日

附件1：

培训班名额分配表

一、团市委委员、候补委员（共42人）

蓬江区（3人）：关耀强、区彩嫦、陈秋云
江海区（3人）：陈晓云、吕  毅、关斯明
新会区（3人）：钟荣源、李东成、刘洪亮
台山市（3人）：罗立明、张  芹、伍志立
开平市（1人）：邹明夫

鹤山市（2人）：叶锦悦、潘  真
恩平市（1人）：吴子健

市  直（26人）：郑劲龙、梁钊俊、柯嘉妮、周穗花、张文正、           林家杰、徐焕立、陈敏华、王仲明、王者兴、区毅强、邝秀玲、伍兆康、李  玄、李辉强、吴晓萍、张晓琳、陈  莹、陈艳梅、梁杰文、梁家基、叶栩健、林沛华、丘锦堂、杨兴宇、孙仰珊

二、非委员、候补委员的市（区）团委，市直属有关团组织负责人（共22人）

徐辉、许国觉、梁文斌、刘海波、江门海关、五邑大学、市教育局、城镇联社、江门供电、江门电信、江门联通、江门石化、南方职院、青企联、逸豪酒店、金羚集团、武警支队、市边防局、市边检站、人民银行、金融团工委、市照明行业协会

三、江门市出席团中央十七大、团省委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（不含团市委委员、候补委员）（共10人）

卢建勋
 蓬江区荷塘镇“稻草人”社会工作中心工作人员

马岸宇
 团江海区委副书记

伍绍玲  江海区外海街道七西村团支部副书记

王  奇
 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办公室职员

林淑贞
 新会葵城中学学生会干部及班长

桂  斌  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工程师兼安全质保部团支部书记

曾增君
 开平市委办人秘股副股长兼机关团工委副书记

梁雪婷
 鹤山市鹤城镇团委副书记

李宝珠
 江门市直机关团工委副书记

尚  纳
 江门海关团委副书记

四、全市各镇（街）、经济开发区团委书记（75人）

五、市直属有关团组织（二级）团干代表（63人）

1、市直机关团工委所属团组织（30人）

2、市卫生计生局所属团组织（16人）

3、市教育局团委所属团组织（12人）

4、江门金融团工委所属团组织（5人）

六、各市（区）团委负责团干培训的干部（7人）

附件2：

学员报名表

填报单位：
	姓名
	单位
	职务
	手机号码
	是否住宿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